附件

 附件：广西师范大学第四届校园廉洁大使聘任仪式暨
[bookmark: _GoBack]“清音廉律”廉洁教育课活动回执

单位：
报送人及联系方式：

	序号
	姓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参会人员
类别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说明：1.请各相关单位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按时参会，并将活动回执电子版于4月23日（星期四）12:00前发送至邮箱。
2.“参会人员类别”栏请填入序号①、②、③，其中：
①“清廉师大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；
②各二级单位纪委书记（纪检小组负责人）；
③2025年度“廉·行”廉洁文化建设专项课题负责人；
3. 其他未尽事宜，请与校清廉办联系:莫老师，电话3693377。



